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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人身安全小組第 19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94年 2月 3日（星期四）下午 2時 

貳、 地點：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臺北市忠孝東路 1

段 85號 6樓） 

參、 主持人：陳召集人惠馨、林執行秘書慈玲   記錄：郭彩榕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李委員逸洋            （請假） 

尤委員美女            尤美女 

周委員月清            周月清 

劉委員仲冬            （請假） 

謝委員園             （請假） 

江委員梅惠            江梅惠 

司法院秘書長           （請假） 

考試院秘書長           （請假） 

行政院秘書處           （請假） 

外交部              （請假） 

法務部              劉永吉 方華香 

教育部              劉麗貞 

國防部              程挽華 張純文 廖美菊 

交通部              陳榮欽 

經濟部              吳佩芬 

行政院衛生署           王華聲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李集國 廖為仁 劉約瑟 

 范佳慧 黃慈慶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谷縱．喀勒芳安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吳美紅 游淑華 

行政院新聞局           李建立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周瑞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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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請假）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蘇愛娟 

行政院經濟建設發展委員會     王明聖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沈麗玉 

內政部警政署           王淑奐 

內政部兒童局           林俐君 陳仲良 

內政部營建署           陳雅芳 

內政部社會司           蘇加添 張敦卿 

社團法人臺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林詩涵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曾昭媛 

臺灣女性學學會          張懿云 

臺北市晚晴婦女協會        （請假） 

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張尹甄 

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請假）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杜瑛秋 

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請假） 

財團法人臺北市賽珍珠基金會    （請假）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簡慧娟 董靜芬 

伍、 報告案 

報告案一           提案單位：本組秘書處 

案由：交通部、國防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行政院新聞局落實婦女人身安全相關政策報告案。 

說明：依據 94年 1月 21日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人身安全小組

第 17次會議決定辦理。 

秘書處研擬意見：請交通部、國防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新聞局進行口頭報告。 

決定： 

一、 請與會代表將下列建議事項帶回所屬機關與相關單位人員研

議，於人身安全小組第 20次會議提出報告或說明，並將欲推動



3 

之工作重點反映在 94年預算及 95年概算上： 

（一） 交通部： 

1、 請具體說明辦理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相關宣導、教育訓練

之各項內容、進行方式及參與人次，並提供相關宣導資料。 

2、 請加強查明機場等代客叫車服務登記計程車車號之落實情

況。 

3、 請提供計程車申訴電話之相關統計分析數據。 

（二）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 請勞委會就各地方政府依據兩性工作平等法，落實相關勞動

檢查項目之結果進行彙整並提供書面資料。 

2、 請說明免付費外勞申訴專線案件類別分析、人身安全類別所

佔比例以及案件處理狀況。 

3、 有關研議將家庭幫傭及看護工納入勞基法適用範圍，以維護

其勞動條件權益可行性，請說明預定召開會議時間。 

4、 請具體報告依據兩性工作平等法落實性騷擾防治工作之執

行情形及方式，並於 95年婦女相關概算中確實編列經費執

行該項工作，下次小組會議再提專案報告，如有執行困難請

一併敘明。 

（三）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 家婦中心之目標與執行成果間無直接關聯性，請思考所定之

目標是否符合原住民之需求，並應蒐集家婦中心社工員對於

方案整體運作之看法（包括組織定位、角色功能、執行困

境），有關家婦中心之核心價值、目標以及原民會在培育在

地化資源方面所作之種種努力，請於下次小組會議補充報

告。 

2、 請提供 34個家婦中心之分布地點、受託單位、工作人力、

工作人員資格背景、工作項目、與原民會之合作協調機制等

相關資料。 

3、 請就 34個家婦中心所受理保護個案之統計分析，針對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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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明顯偏高或偏低之地區，進一步探究其背後因素。 

4、 家婦中心目前大多直接委託外來的大型機構承接，但就福利

在地化觀點，則應朝培植在地團體方向發展，除對當地相關

團體進行教育訓練外，也可運用外聘督導方式，協助在地團

體成長，進而由在地團體服務原住民。 

5、 請原民會就增加家婦中心人力及預算乙案，提婦權會第 21

次會前會議討論。 

二、 請兒童局於 94年 2月底前邀集相關單位開會研商規劃多元且符

合市場需求之職業訓練方案與學習活動，以增加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個案之就業能力與機會，並邀請婦權會委員共同參與。 

 

陸、 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本組秘書處 

案由：中央各部會 95年度婦女相關概算（人身安全組）編列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94年 1月 21日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人身安全小

組第 17次會議附帶決議辦理。 

二、 另依據 94年 1月 20日研商中央各部會 95年度婦女相關概算

編列事宜會議決議，有關婦權會委員意見及民間婦女團體代

表所提建議（詳附件 1），由相關部會在分工小組會議中報告。 

秘書處研擬意見： 

一、 請交通部、國防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院主計

處、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行政院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法務部、教育部、經濟部、行政院衛生署、

內政部營建署、警政署、兒童局、社會司、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委員會說明 95年婦女相關概算編列情形並回應婦權會

委員意見及民間婦女團體代表所提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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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各單位之概算資料將於會議召開前另以電子檔傳送。 

決議： 

一、 請各單位分別依據下列意見修正人身安全組 95年婦女相關概

算，於 94年 2月 18日前免備文將修正後概算電子檔傳回本

組秘書處（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e-mail：

moi0993@moi.gov.tw）彙整，並請秘書處將彙整後之資料傳

予本組委員及民間團體代表檢視，若未依據建議修正 95年概

算者，請自行於婦權會第 21次會前會議（社會司暫定於 94

年 2月 25日上午召開）報告： 

（一） 交通部：請就婦權會人身安全小組第 17次及本（第 19）次

建議落實婦女人身安全相關政策應辦事項，於 95年婦女相

關概算中具體編列經費。 

（二） 國防部： 

1、 「官兵權保會簡介」宣導手冊印製前，請將手冊草稿送交本

小組委員參閱。 

2、 有關營造友善、尊重兩性平權之就業環境，應著重於軟體環

境之改善，而非硬體之房屋及設施修繕維護（分支計畫別

140701），建請修正。 

3、 工作內容「宣導高危險群產婦接受唐氏症篩檢」乙項，與人

身安全組工作重點未直接相關，建請移列他組。 

4、 請註明軍法巡迴教育辦理場次及利用莒光日節目電視教學

宣達「推動性別平權、促進婦女權益」相關法規及作業事項

之頻率及時數。 

5、 工作內容未具體顯現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宣導工作，請予

加列，另在宣導工具方面，建請充分運用現有資源（如：家

防會所製作之宣導物、國防部之莒光日節目）。 

（三）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送概算資料僅有職訓局之資料，且呈

現之內容僅有外勞相關服務部分，請職訓局再充實概算內

容，並請勞委會由單一窗口統一彙整內部各單位涉婦女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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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相關概算重新修正後再送本組秘書處彙整。 

（四） 行政院新聞局：新聞局編列之婦女相關概算向未反應對於婦

女人身安全及性別議題之重視，婦權會委員於近日拜訪謝院

長時將促請協助督促改善。 

（五）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請研究從性別角度檢視「不客觀廣

告」（如：濫用女性身體意象（像）從事競爭性廣告）對女

性所造成傷害之可行性。 

（六）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1、 請就人身安全組第 18次會議建議事項反映於 95年概算中。 

2、 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之工作重點 6-2-6「建構原住民地

區婦女、外籍配偶、身心障礙者及其他不同處境（如未成年、

老人）受暴婦女人身安全保護措施，並加強檢警司法對身心

障礙者受暴案件偵查協助」乙項，主辦機關增列陸委會。 

（七） 法務部： 

1、 請司法官訓練所就「對於法務人員進行人身安全相關訓練之

落實狀況」於人身安全小組第 20次會議進行專案報告。 

2、 分支計畫別「支付犯罪被害補償金」不應納入婦女概算，僅

能就支付家庭暴力、性侵害被害人補償金部分提列概算。 

（八） 教育部： 

1、 95年概算請增列充實學校輔導人力所需經費。 

2、 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之工作重點 6-1-4「加強辦理性侵

害、家庭暴力防治網絡相關人員專業訓練，並促請相關人員

以平等態度處理同性戀受暴者及提供同等之協助與支援」乙

項，請將各級學校校長納入訓練對象。 

3、 請加強對家庭教育中心人員辦理相關婦女人身安全專業訓

練，並增列 95年概算。 

4、 請將婦女人身安全分工事項，列入訓輔工作及對各縣市家庭

教育中心暨民間團體補助項目，並彙計執行效益。 

（九） 行政院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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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改善醫院驗傷診療環境，提供就醫者安全隱密就醫空間，

並落實於急診處及廁所放置有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宣

導品，以上工作請具體編列 95年概算。 

2、 有關 95年補助山地離島地區辦理性侵害及家庭暴力防治宣

導工作概算較 94年預算減列 5,000千元之理由，以及擬定

之宣導工作內容，請予詳細說明並提供相關書面資料。 

3、 因應性騷擾防治法公布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正，請於 95

年概算中增列推動相關工作所需經費。 

4、 請說明加害人處遇計畫通報系統及處遇流程。 

（十） 經濟部：請於人身安全組第 20次會議回應第 18次會議建議

事項並補列 95年概算。 

（十一） 內政部營建署：轉請建築研究所參酌本小組委員意見，

研議於犯罪率較高之地區進行空間改善實驗方案之可行性

並建議具體執行方式，並將研究報告送交婦權會委員參酌。 

（十二） 內政部警政署： 

1、 分支計畫別「查獲兒童及少年從事性交易案件等獎勵金」及

「大陸偷渡犯收容及遣返作業」2項不列為婦女相關概算，

僅能納入因女性身分關係所增加之費用。 

2、 因應性騷擾防治法公布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正，請於 95

年概算中增列推動相關工作所需經費。 

3、 因應新修正之重點分工表，如工作重點 6-4-1「各級警察機

關設置民主參與之治安決策機制，辦理地區治安會議，邀請

社區婦女參與，廣納建議，落實女性觀點之社區防衛意識」，

請增列相關概算推動工作。 

（十三） 內政部兒童局：保護重建業務除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

外，應增列其他如家庭處遇、保護案件責任通報及輔導、專

業人員訓練等費用。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附帶決議：針對本（第 19）次及第 17、18次人身安全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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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需回應或報告之事項（詳附件），另於 94年 3月上旬召開人

身安全組第 20次會議報告。 

玖、 散會（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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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人身安全小組第 18、19次會議決議事項清單 

※於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人身安全小組第 20次會議回應下列事項。 

主辦單位 專案報告 其他建議事項 

交通部  第 19次會議決議： 

1、 請具體說明辦理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相關宣導、教育訓練之

各項內容、進行方式及參與人次，並提供相關宣導資料。 

2、 請加強查明機場等代客叫車服務登記計程車車號之落實情況。 

3、 請提供計程車申訴電話之相關統計分析數據。 

4、 請就婦權會人身安全小組第 17次及本（第 19）次建議落實婦

女人身安全相關政策應辦事項，於 95年婦女相關概算中具體

編列經費。 

國防部  第 19次會議決議： 

1、 「官兵權保會簡介」宣導手冊印製前，請將手冊草稿送交本小

組委員參閱。 

2、 有關營造友善、尊重兩性平權之就業環境，應著重於軟體環境

之改善，而非硬體之房屋及設施修繕維護（分支計畫別

140701），建請修正。 

3、 工作內容「宣導高危險群產婦接受唐氏症篩檢」乙項，與人身

安全組工作重點未直接相關，建請移列他組。 

4、 請註明軍法巡迴教育辦理場次及利用莒光日節目電視教學宣

達「推動性別平權、促進婦女權益」相關法規及作業事項之頻

率及時數。 

5、 工作內容未具體顯現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宣導工作，請予加

列，另在宣導工具方面，建請充分運用現有資源（如：家防會

所製作之宣導物、國防部之莒光日節目），以將經費運用在刀

口上。 

勞委會 第 19次會議

決議： 

請具體報告

依據兩性工

作平等法落

實性騷擾防

治工作之執

行情形及方

式，並於 95

年婦女相關

第 19次會議決議： 

1、 請勞委會就各地方政府依據兩性工作平等法，落實相關勞動檢

查項目之結果進行彙整並提供書面資料。 

2、 請說明免付費外勞申訴專線案件類別分析、人身安全類別所佔

比例以及案件處理狀況。 

3、 有關研議將家庭幫傭及看護工納入勞基法適用範圍，以維護其

勞動條件權益可行性，請說明預定召開會議時間。 

4、 所送概算資料僅有職訓局之資料，且呈現之內容僅有外勞相關

服務部分，請職訓局再充實概算內容，並請勞委會由單一窗口

統一彙整內部各單位涉婦女人身安全相關概算重新修正後再



10 

主辦單位 專案報告 其他建議事項 

概算中確實

編列經費執

行該項工

作，下次小組

會議再提專

案報告，如有

執行困難請

一併敘明。 

送本組秘書處彙整。 

原民會 第 19次會議

決議： 

家婦中心之

目標與執行

成果間無直

接關聯性，請

思考所定之

目標是否符

合原住民之

需求，並應蒐

集家婦中心

社工員對於

方案整體運

作之看法（包

括組織定

位、角色功

能、執行困

境），有關家

婦中心之核

心價值、目標

以及原民會

在培育在地

化資源方面

所作之種種

努力，請於下

次小組會議

補充報告。 

第 19次會議決議： 

1、 請提供 34個家婦中心之分布地點、受託單位、工作人力、工

作人員資格背景、工作項目、與原民會之合作協調機制等相關

資料。 

2、 請就 34個家婦中心所受理保護個案之統計分析，針對案件數

明顯偏高或偏低之地區，進一步探究其背後因素。 

3、 家婦中心目前大多直接委託外來的大型機構承接，但就福利在

地化觀點，則應朝培植在地團體方向發展，除對當地相關團體

進行教育訓練外，也可運用外聘督導方式，協助在地團體成

長，進而由在地團體服務原住民。 

4、 請原民會就增加家婦中心人力及預算乙案，提婦權會第 21次

會前會議討論。 

新聞局  第 19次會議決議： 

新聞局編列之婦女相關概算向未反應對於婦女人身安全及性別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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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專案報告 其他建議事項 

題之重視，婦權會委員於近日拜訪行政院謝院長時將促請協助督

促改善。 

公平會  第 19次會議決議： 

請研究從性別角度檢視「不客觀廣告」（如：濫用女性身體意象（像）

從事競爭性廣告）對女性所造成傷害之可行性。 

陸委會  第 18次會議決議： 

1、 大陸女子被人蛇集團引渡來台過程中，可能遭到虐待或拐騙，

甚至被仲介至色情行業，若不慎懷孕便失去利用價值而遭遺

棄，當警方查獲後將其移送靖廬安置，惟靖廬之生活條件不理

想，作為處理大陸事務之上游規劃單位，應協調警政署及相關

單位改善此狀況，並重視其人權。 

2、 在台之大陸籍人民，常因身分問題，無法享有相關醫療資源，

請說明因應對策。 

3、 許多大陸女子皆被人蛇集團誘騙來台，陸委會可以透過哪些管

道及方式進行防治？請予說明。 

第 19次會議決議： 

1、 請就人身安全組第 18次會議建議事項反映於 95年概算中。 

2、 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之工作重點 6-2-6「建構原住民地區

婦女、外籍配偶、身心障礙者及其他不同處境（如未成年、老

人）受暴婦女人身安全保護措施，並加強檢警司法對身心障礙

者受暴案件偵查協助」乙項，主辦機關增列陸委會。 

人事局  第 18次會議決議： 

1、 目前人事局正著手規劃推動性別主流化工作，請反映在相關預

（概）算上。 

2、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組織員額應有 15名，但

成立至今只補足 12名，請提出解決方式並於今年補足應有員

額。 

第 19次會議決議：略。 

法務部  第 18次會議決議： 

1、 未來「婦幼案件司法實務研討會」、「家庭暴力加害人之觀護策

略工作坊」等與婦女人身安全相關之研習訓練，請邀請婦權會

及家防會委員參與。 

2、 觀護人相關教育訓練中，應納入性別主流化觀點及婦女人身安

全相關議題。 

3、 相關訓練之辦理場次過少，預算亦不足，請予改善。 

4、 許多地方法院目前已設置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請研究於地檢

署推廣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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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專案報告 其他建議事項 

5、 請提供家庭暴力、性侵害、兒童少年保護案件進入司法程序之

相關統計數據。 

第 19次會議決議： 

1、 請司法官訓練所就「對於法務人員進行人身安全相關訓練之落

實狀況」於人身安全小組第 20次會議進行專案報告。 

2、 分支計畫別「支付犯罪被害補償金」不應納入婦女概算，僅能

就支付家庭暴力、性侵害被害人補償金部分提列概算。 

教育部 第 18次會議

決議： 

有關建立校

園友善環

境，應包括硬

體設施之改

善，尤其針對

既有的校園

環境，如：廁

所環境、照明

設備、校園死

角改善等，請

提出實際規

劃執行項目。 

第 18次會議決議： 

1、 許多國中、小輔導室老師皆為兼任性質，無法真正發揮輔導功

能，建議增編經費補足輔導室專任人力。 

2、 學生網路援交案件頻傳，校園應加強相關防治宣導工作。 

3、 在「建構原住民地區婦女及外及配偶人身安全保護網絡」工作

重點中，有關辦理原住民家庭教育及婦女教育活動之內涵為

何？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的部分，是否包括原住民團體？94年是

否繼續辦理？請予詳述。 

4、 請要求校長參與相關婦幼安全講習活動，並鼓勵學校通報家庭

暴力、性侵害等事件。 

5、 許多學校辦理的講習中，皆把學生的安全責任推給家庭，但學

校安全亦不容忽視，應重視並加強。 

6、 請加強訓練中小學的男學生，學習對男性師長、鄰居、家人「say 

no」。 

7、 教育講習應避免標籤化學生，以免對其成長過程造成不良影

響。 

8、 有關強化各級防治網絡建構不同處境受暴婦女友善保護措施

之工作重點，請將辦理情形具體化。例如：對於身心障礙女性

學生之友善保護措施為何？ 

9、 請提供中輟學生相關統計數據，俾與兒童局之中輟學生追蹤輔

導工作相互對照。 

第 19次會議決議： 

1、 95年概算請增列充實學校輔導人力所需經費。 

2、 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之工作重點 6-1-4「加強辦理性侵

害、家庭暴力防治網絡相關人員專業訓練，並促請相關人員以

平等態度處理同性戀受暴者及提供同等之協助與支援」乙項，

請將各級學校校長納入訓練對象。 

3、 請加強對家庭教育中心人員辦理相關婦女人身安全專業訓

練，並增列 95年概算。 

4、 請將婦女人身安全分工事項，列入訓輔工作及對各縣市家庭教

教育部 第 18次會議

決議： 

各地家庭教

育中心執行

情形（包括宣

導內涵、與學

校及社區之

配合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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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專案報告 其他建議事項 

育中心暨民間團體補助項目，並彙計執行效益。 

經濟部 第 18次會議

決議： 

婚姻媒合業

者之商業登

記援引法令

及管理規範。 

第 18次會議決議： 

1、 工作重點 6-3-3「加強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宣導教育」乙項，

經濟部改列協辦單位。 

2、 對於八大行業的輔導管理措施為何？是否可將人身安全議題

及性別主流化觀點納入輔導內容。 

第 19次會議決議： 

請於人身安全組第 20次會議回應第 18次會議建議事項並補列 95

年概算。 

衛生署 第 18次會議

決議： 

94、95年有關

原住民地區

的人身安全

工作計畫及

辦理方式。 

第 18次會議決議： 

1、 目前大多數的原住民生活仍不夠安定，較無力從事志願服務工

作，且原鄕地區對於家庭暴力防治概念普遍仍不清楚，請說明

辦理「原住民部落社區推行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宣導計畫、

工作人員繼續教育計畫及志工培訓計畫」之目的。 

2、 請說明 159家性侵害防治責任醫院的分布情形，相關醫護人員

通報案件及接受教育訓練的情形。未來對於相關醫護人員之教

育訓練，除各科醫學會外，亦可委由對婦女人身安全議題熟稔

之民間專業團體辦理。 

3、 在工作重點「建構原住民地區婦女及外籍配偶人身安全保護網

絡」部分，請補充說明對於外籍配偶之保護措施。 

4、 針對因身分問題無法納入健保涵蓋範圍之大陸、外籍配偶，請

說明因應對策。 

5、 請說明醫院社工協助外籍人士時，有關通譯問題之處理方式。 

6、 請於各醫療院所急診處及廁所放置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宣

導資料。 

7、 請針對無力繳交治療和鑑定費用之加害人，予以經費補助。 

8、 衛生署在規劃相關人身安全訓練或宣導計畫時，請邀請婦權

會、家防會委員或相關領域民間團體共同參與規劃。 

第 19次會議決議： 

1、 請改善醫院驗傷診療環境，提供就醫者安全隱密就醫空間，並

落實於急診處及廁所放置有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宣導

品，以上工作請具體編列 95年概算。 

2、 有關 95年補助山地離島地區辦理性侵害及家庭暴力防治宣導

工作概算較 94年預算減列 5,000千元之理由，以及擬定之宣

導工作內容，請予詳細說明並提供相關書面資料。 

3、 因應性騷擾防治法公布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正，請於 95年

概算中增列推動相關工作所需經費。 

衛生署 第 18次會議

決議： 

山地離島偏

遠地區之家

庭暴力及性

侵害緊急醫

療服務體系

建立狀況及

執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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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專案報告 其他建議事項 

4、 請說明加害人處遇計畫通報系統及處遇流程。 

家防會  第 18次會議決議： 

1、 請加強對 113婦幼保護專線接線人員之專業訓練，提升其敏感

度及專業性。 

2、 請思考未來組織定位、走向與願景，提升工作層次，朝向更精

緻化、政策化發展，並加強對特殊族群之服務工作。 

3、 應加強對地方政府在創新補助原鄉部落專職人力推動家庭暴

力及性侵害被害人直接服務工作之執行績效督導。 

4、 請提供 113婦幼保護專線及男性關懷專線相關服務統計資料。 

5、 請就推動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工作需各部會協助事項及目

前工作困境進行經驗整理。 

6、 請統一設計格式，責由兒童局、社會司、家防會針對全國保護

系統（兒少保護、老人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之公、

私部門社工人力（含資歷、福利狀況）進行調查。 

第 19次會議決議：略。 

兒童局 第 18次會議

決議： 

因從事性交

易之兒童及

少年進入中

途之家後之

輔導成效。 

第 18次會議決議： 

1、 請說明兒童局現有人力及推動兒少保護業務之人力，以及對於

兒少保護案件，與家防會之關係與分工方式。 

2、 請研析對第一線社會工作人員編列危險津貼補助之可行性。 

3、 工作重點「落實執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被害人保護救援，並需

顧及兒童少年之人權及健全發展需求，提供適當之教育輔導措

施，以回歸正常社會體系」乙項，其中籌設「獨立式中途學校」、

實施「特殊教育」乙節，請詳予說明其工作內容。 

4、 具體措施補助部分縣市辦理「兒童及少年性交易犯罪行為人輔

導教育」，請說明「犯罪行為人」之定義，以及補助縣市擇定

標準。 

5、 在追蹤輔導中輟學生工作方面，93年針對長期或多次輟學學

生，補助 3縣市辦理輔導工作，針對有輟學之虞兒童少年及其

家庭，補助 4縣市辦理輔導工作，請說明各該縣市擇定標準及

輔導成效評估狀況；另在問題描述部分，請避免用「學生輟學

問題惡化」、「預防中輟生發生偏差行為」等容易標籤個人的敘

述。 

6、 請說明兒童福利之中央政策核心價值及工作重點。 

7、 請提供戶外安置（含寄養家庭、機構安置）個案人數及執行經

費。 

8、 請提供家庭支持性服務方案之執行經費相關資料。 

9、 請依據家防會所提供之格式彙整兒少保護系統之公、私部門社

教育部 

兒童局 

第 18次會議

決議： 

中途學校之

規劃及政策

方向。 

兒童局 第 18次會議

決議： 

原住民或偏

遠地區兒童

少年之人身

安全工作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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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專案報告 其他建議事項 

工人力資料。 

第 19次會議決議： 

1、 請兒童局於 94年 2月前邀集相關單位召開會議研商規劃多元

且符合市場需求之職業訓練方案與學習活動，以增加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個案之就業能力與機會，並邀請婦權會委員共同參

與。 

2、 保護重建業務除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外，應增列其他如家庭

處遇、保護案件責任通報及輔導、專業人員訓練等費用。 

營建署  第 18次會議決議： 

1、 請評估規劃於犯罪率較高之地區進行空間改善實驗方案並進

行推廣。 

2、 請加強辦理婦女人身安全相關議題之研習訓練。 

第 19次會議決議： 

轉請建築研究所研議於犯罪率較高之地區進行空間改善實驗方案

之可行性並建議具體執行方式，並將研究報告送交婦權會委員參

酌。 

警政署  第 18次會議決議： 

1、 請提供相關犯罪高危險區分布資料，俾協助營建署規劃空間改

善實驗方案。 

2、 請加強辦理員警相關訓練，提供更為友善及人性化之服務。 

3、 請說明落實偵查不公開相關規範之執行及教育訓練狀況；另依

據「檢察、警察暨調查機關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理注意要點」

之規定，檢察、警察暨調查機關應組成新聞處理檢討小組，每

月至少召開 1次檢討會議，並需指定專人蒐集相關新聞報導，

請說明執行情形。 

4、 請提供「警察機關防治性侵害工作手冊」供參。 

第 19次會議決議： 

1、 分支計畫別「查獲兒童及少年從事性交易案件等獎勵金」及「大

陸偷渡犯收容及遣返作業」2項不列為婦女相關概算，僅能納

入因女性身分關係所增加之費用。 

2、 因應性騷擾防治法公布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正，請於 95年

概算中增列推動相關工作所需經費。 

3、 因應新修正之重點分工表，如工作重點 6-4-1「各級警察機關

設置民主參與之治安決策機制，辦理地區治安會議，邀請社區

婦女參與，廣納建議，落實女性觀點之社區防衛意識」，請增

列相關概算推動工作。 

社會司  第 18次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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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專案報告 其他建議事項 

1、 請提供機構內性侵害案件通報處理流程。 

2、 請依據家防會所提供之格式彙整老人保護系統之公、私部門社

工人力資料。 

第 19次會議決議：略。 

 


